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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赁即征即退政策(融资租赁即征即退政策规定)

2021年11月，甲公司和胡某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采取售后回租方式，由甲公司出资24000 元向胡某购买轿车一台，并将轿车租赁给胡某，由胡某支付租金，租赁期限为3年，全部租金支付完毕后，胡某取得轿车所有权。合同就“违约事件”约定，如果胡某出现逾期支付1期应付租金等行为，则甲公司有权要求解除租赁合同、收回租赁物，并向胡某追索到期未付租金、全部未到期租金等费用。双方同时签订《车辆买卖合同》，约定暂不对轿车办理过户登记，甲公司通过“占有改定”方式取得轿车所有权；签订《车辆抵押合同》，约定胡某将“用于售后回租的”轿车抵押给甲公司，担保范围是租金总额等费用。合同履行过程中，胡某按期支付了10个月租金后停止支付，甲公司经催告无果，向法院提出诉请：1 .解除《融资租赁合同》(未要求收回租赁物)；2 . 胡某支付到期未付租金及全部未到期租金；3 .甲公司就租赁物车辆优先受偿。

第一种意见认为：根据《民法典》第七百五十二条规定，融资租赁合同中，“承租人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请求支付全部租金；也可以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结合《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0条规定，法院应告知出租人依照《民法典》第七百五十二条做出选择。可见，解除合同与支付全部租金相互排斥，不能同时支持，出租人只能择一主张：或者要求“解除合同，返还租赁物”，并由承租人支付到期未付租金；或者要求支付到期未付租金以及全部未到期租金，并继续履行合同。另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第47条规定精神，胡某在起诉时已逾期支付1期租金，达到合同约定解除的条件，而本案在诉前调解及诉讼阶段，胡某均表示已无能力继续支付租金、履行合同，其行为显然已经达到影响合同目的实现的程度，故应认定其违约程度显著，如法院释明后甲公司作出相应选择，则可以判决解除合同、返还租赁物。
第二种意见认为：《民法典》第七百五十二条规定的“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其前提是：租赁物所有权在租期内属于出租人，且当事人双方没有特别约定租期结束后租赁物的归属问题，此时出租人才有收回租赁物的可能性。基于此，《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诉讼中仅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未对租赁物的归属提出主张的，人民法院可以向当事人进行释明。”可以得出结论： 1 .解除融资租赁合同并不等于一定返还租赁物，仍要结合当事人就租赁物归属的约定具体判断；2.如果没有约定，当事人双方在诉讼中仍可再行约定。可见，支付全部租金，不一定意味着合同不能解除。本案中，《融资租赁合同》明确约定了“全部租金支付完毕后，承租人取得车辆所有权”。 因此，出租人在承租人违约时提出由承租人支付全部租金，同时请求解除合同， 并且不收回租赁物，相当于提前促成本次交易完成、 实现租赁物回购目的，该诉请具有合理性， 应当支持。
法院经审理认为，在售后回租式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双方约定承租人在全部租金支付完毕后取得租赁物所有权，则承租人在租期内出现违约情形时，出租人作为守约方，得请求承租人一次性支付全部租金后取得租赁物所有权，并解除融资租赁合同。据此，法院判决支持了甲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原被告均服判息诉，该判决已生效。

根据《民法典》第七百五十七条规定，关于租赁期限届满租赁物归属问题，如果出租人和承租人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则法律默认该租赁物属于出租人所有。此时承租人出现违约，出租人只能按照《民法典》第七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在“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和“支付全部租金”二者之间择一主张，因为在租赁物权属明确或期待的权属明确时(无论属于承租人还是出租人)，只要出租人于租期未结束前同时主张“ 收回租赁物 ”并由承 租人 “支付全部租金”，这无论如何都是矛盾的，但“解除合同”与“支付全部租金”却可以因双方关于租赁物权属的明确约定而不产生矛盾。本案当事人双方做出了承租人支付全部租金即取得租赁物所有权的“回购”约定，且出租人在实际诉讼中不要求收回租赁物，这就具有了将本次确立的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目的提前实现的效果，表面上租期还未届满的融资租赁合同实质上不再有履行必要，也因租赁物所有权向承租人的回归而不具有履行可能。

一、 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中“融物”属性的判断
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同时具有“融资”和“融物”的双重属性，但租赁物作为载体是必要的存在，所以实质上承租人是以“融物”的方式实现“融资”，虽然承租人在形式上仍只需要就租赁物向出租人支付“租金”，但实际其中已经包含了“融资利率”。根据《解释》第二条规定，“承租人将其自有物出卖给出租人，再通过融资租赁合同将租赁物从出租人处租回的，人民法院不应仅以承租人和出卖人系同一人为由认定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可知，“售后回租”的交易形式中，虽然承租人和出卖人系同一人，但其“融资”属性与借贷法律关系并无二致，差别就在于“融物”属性上，此即为审查“售后回租”是否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重点，结合《民法典》第七百三十五条规定可知，审查“融物”属性的关键在于：1 .租赁物的所有权是否归属于出租人；2.租赁物是否为承租人所实际占用。本案中，根据《民法典》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百二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双方以“占有改定”完成对租赁物车辆的观念交付，所有权已经转移至出租人甲公司，同样在“占有改定”状态下承租人胡某实现了对租赁物车辆的实际占有使用，前述两个条件均已满足，具备“融物”属性，所以本案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应当以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审理。

二、两个附属合同的效力及其存在价值

本案中，《车辆买卖合同》和《车辆抵押合同 》的约定内容都服务于《融资租赁合同》，属于附属合同(从合同)，其存在均以《融资租赁合同》即主合同的存在并生效为前提。上述主从合同分别作了这样的特别约定：1 .就售后回租的交易方式约定以“占有改定”形式交付，双方不再就租赁物轿车办理过户登记；2 .就租赁期结束、全部租金支付完毕约定视为承租人完成回购租赁物，承租人即取得车辆所有权。双方在《车辆买卖合同》中约定暂不办理车辆过户登记，甲公司作为出租人通过“占有改定”方式取得车辆所有权，但必要时胡某应配合签订“名义上的抵押登记合同”，且“车辆的抵押登记不影响甲方(甲公司)对该车辆的所有权”，这一约定的基础是因双方在此前的《融资租赁合同》中已然做了“回购”约定，即双方在此次融资租赁关系中虽然采用了“售后回租”的交易方式，但通过该约定又延伸增加了“回购”的期待性结果，而这也是双方在《车辆买卖合同》中约定不再办理车辆过户登记的直接原因。理顺上述关系后可知，基于不变更车辆登记这一事实状态，承租人在继续占用车辆时客观上有不按约定支付租金乃至恶意转让的可能，出租人实际上是对这一风险有所担忧，故而为融资租赁关系附加了额外“保险”，即利用乙方在租赁期内是车辆名义上所有权人的身份增加签订了《车辆抵押合同》，使自己成为抵押权人。但是，该行为不能改变对出租人在租期内是车辆实际所有权人的认定，加之抵押的相关约定完全是基于促成主合同履行的目的而设立，且未侵害第三人利益，所以，出租人甲公司同时成为车辆名义上的抵押权人亦无不可。

三、“占有改定”与“回购”约定的特殊性

本案当事人双方以“售后回租”的方式交易，并基于便利原则约定了以“占有改定”形式对租赁物进行观念交付(由承租人继续占用)，还特别做出了全部租金支付完毕则租赁物归属于承租人的“回购”约定，这相当于对租赁物的所有权在“占有改定”状态下附加了转移条件，条件一旦达成，回购即告完成，租赁物简易交付，所有权自动转移到实际占用人(承租人)。在三年租期合同履行不足一年的情况下，判令承租人支付“全部租金”相当于人为提前达成前述条件，它的性质已经不能简单等同于继续履行融资租赁合同应当支付的租金，因为“回购”的约定使得支付“全部租金”变为提前对租赁物所有权的确权行为，其效力也使得仅履行不足一年的租赁合同丧失继续存在的意义，一并解除该合同(附属合同自动解除)成为最佳选择。此外，根据《纪要》第四十七条规定，“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时”，法院仍应审查违约方的违约程度是否显著轻微，“再行确定合同应否解除”。可见，《纪要》是在主张这样一种理念：如果约定的合同解除事由过于宽泛，并任由当事人行使解除权，则合同解除的概率将大大增加，这有悖于“促进交易”的立法目的。本案当事人双方在《融资租赁合同》中就合同解除约定了共计20种情形，第1种即为“乙方(胡某)未能按时足额支付任何一笔到期应付款项”—— 然而：于约定基础上，双方“回购”的约定较上述门槛偏低的合同解除约定显然对保护交易实现、促进经济发展更有利；于法定基础上，《民法典》第七百五十二条“出租人可以请求支付全部租金”的规定为促进本次交易提前完成、实现合同根本目的提供了法律支撑。所以，本案中审查胡某的违约程度以确定《融资租赁合同》能否解除不具有实际意义。
以全部租金支付完毕视为承租人完成对租赁物的回购，案涉合同这一约定为出租人免却了常态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中的两个不利状态：一是只解除融资租赁合同并收回租赁物会导致交易目的无法按融资租赁法律关系设立的初衷达成，即使通过诉讼方式有所救济，出租人仍将难以避免地承受合同剩余租期长度的租金损失以及向法院主张权利等诸多交易失败导致的现实诉累；二是只支付剩余全部租金又会面临合同继续履行将可能衍生超出合同约定所预期的租赁物折损以及承租人擅自处分租赁物等其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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